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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八题：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中心的发展 

2013年 7月 3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七月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张华峰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

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财政司司长在本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提及，为了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资产管理

中心的地位，会提供合适的法律及监管框架、清晰而又具有竞争力的税务环境，

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基金公司以香港作为基地。然而，本港于二零一一年管理的

基金资产总值却比二零一零年减少了逾一成。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是否知悉，截至去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按年变化为何，并按

资产的组成部分列出分项资料； 

 

（二）是否知悉在扩大香港基金业的销售网络（包括与内地商讨以香港作为「合

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计划试点的筹备工作）方面的进展为何；有何措施确保本地

的中小型证券行在门槛及承办证券公司资格等方面的限制下仍可以受惠于有关计

划； 

 

（三）是否知悉过去五年，主要从事证券买卖及融资的持牌（即俗称的「1 号牌」）

机构数目为何，以及该等持牌机构同时申请资产管理牌照（即俗称的「9 号牌」）

的成功率为何；有关申请超逾一般 15周的处理时间的宗数为何；最长需时多久完

成处理有关申请手续；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在审批申请时除了

考虑申请者及其负责人员的资格和公司资本要求外，还会考虑甚么因素； 

 

（四）政府拟推动业界成立的「私人财富管理公会」的详情（包括成立目标，法

律地位、会员资格、职能及成立日期等）为何；及 

 

（五）就政府向证监会提出建议，为巿场开拓适切的资产管理培训课程提供财政

支援，有关的详情为何；当局将会如何配合中小型证券行的持续专业培训需求？ 

 

答复： 

 

主席： 

 



  我们正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巩固香港在亚太区资产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

并发展香港成为更全面的基金及资产管理中心。例如，我们计划把现时离岸基金

豁免缴付利得税的投资范围，扩大至包括买卖于香港没有物业或业务的海外非上

市公司，以及在香港引入开放式投资公司形式作成立投资基金之用。我们亦已向

立法会引进《2012年税务及印花税法例（另类债券计划）（修订）条例草案》及《2013

年信托法律（修订）条例草案》。这两条条例草案旨在改善伊斯兰金融平台和改革

信托法，进一步缔造有利资产管理业的环境。我们在争取它们能于本立法年度完

结前获得通过。 

 

  我对问题的回复如下： 

 

（一）根据香港投资基金公会发布的统计数据，当中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监会）认可的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的总销售额（源自香港投资者）在二零一

二年达至 549 亿美元，较二零一一年的 375亿美元按年增加 46.4%。 

 

  至于二零一二年香港的基金管理业务合计资产及相关数据，证监会现正作最

后定稿，故现时未能提供二零一二年的数据。 

 

（二）我们一直与内地有关部委保持密切的联系。中国证监会在今年三月六日

发布新修订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计划法规，当中包括允许

所有持有香港牌照及主要经营地在香港的资产管理公司申请 RQFII 资格，并放宽

RQFII资金的投资范围限制。此修订为香港业界及投资者带来新机遇，并增加 RQFII

投资产品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截至二零一三年六月底，已有 31 家公司获得 RQFII

资格，合计获批投资额度达 1,049 亿元人民币。至于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

试验计划，我们了解有关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我们会继续与内地有关部委保

持沟通，积极争取本地金融业及中介人参与这项计划。 

 

（三）根据证监会的资料，截止二零一三年五月底，共有 360 间持牌法团只持有

进行第 1 类受规管活动（证券交易）的牌照。在过去五年（二零零八年四月一日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有七间持有进行第 1 类规管活动牌照的持牌法团曾

申请进行第 9类受规管活动（提供资产管理）。所有申请都获批准。这些申请的处

理时间约为 9至 25 星期。处理申请牌照的时间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申请的复杂

性，在提交申请时有否已提供了所有相关资料，申请人回应证监会提出的问题所

需的时间以及当中有否牵涉海外因素，如从海外调迁管理层。 

 

  证监会在考虑牌照申请时，会考虑申领牌照的人士是否适当人选。《证券及期

货条例》第 129（1）条列明，证监会在评估某人是否符合适当人选的资格时必须

考虑若干事项，其中包括： 



 

（a）有关人士的财政状况或偿付能力； 

（b）有关人士的学历或其他资历或经验，而在这方面的考虑必须顾及该人将会执

行的职能的性质； 

（c）有关人士是否有能力称职地、诚实地而公正地进行有关的受规管活动；及 

（d）有关人士的信誉、品格、可靠程度及在财政方面的稳健性。 

 

  证监会的《适当人选的指引》概述了证监会在判断某人是否适当人选时通常

会考虑的若干事宜。以法团为例，证监会将会考虑法团申请人是否已设立有效的

内部监控程序及风险管理制度，以确保其遵守所有适用的规管性规定。证监会亦

会考虑与该法团申请人的集团公司、大股东或高级人员，或其集团公司的高级人

员有关的任何资料。 

 

  证监会的《胜任能力的指引》列明证监会在评核某人是否有能力进行受规管

活动时一般会考虑的事项。如申请人是一家法团，证监会将会考虑该法团是否具

备适当的组织及业务架构、具胜任能力的管理人员、良好的内部系统及合资格的

人员，以使其在经营业务时可以适当地管理其遇到的风险。至于个人申请人，证

监会将会考虑其是否对于监管架构、个人持牌人应具备的职业道德操守以及其所

买卖或提供意见的产品及所提供服务的市场有充足认识。就负责人员而言，证监

会将会考虑申请人是否具备适当的能力、技能、知识和经验，可以适当地管理及

监督有关法团拟进行的活动。 

 

（四）政府和监管机构正积极推动业界成立「私人财富管理公会」（公会），以协

助、推广及鼓励香港私人财富管理业界的增长及发展；推动私人财富管理从业员

的操守、诚信及高专业资历标准；以及就有关香港私人财富管理事宜代表业界。 

 

  公会预计于今年年底以担保责任有限公司形式成立，初期将由提供私人财富

管理业务的认可机构及持牌法团组成。 

 

（五）就政府向证监会提出建议，为巿场开拓适切的资产管理培训课程提供财政

支援，证监会正与香港证券及投资学会（学会）商讨有关详情。证监会亦与学会

商讨学会如何能协助经纪、资产经理及其他证券业从业员进一步提升其服务质素

及扩大其服务。为配合中小型证券行的持续专业培训需求，我们已向证监会表示

有关财政支援应特别聚焦于中小型证券行的持续专业培训。我们希望这将有助从

业员，尤其是中小型证券行的人员，应对市场发展的新需要。 

 

 

完 


